
统计与数学学院学生评价体系（2023 版）

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 具体指标 分值

德育
思想政治与

理论学习

个人青年大学习学年参学数占当前学年青年大学习总期数的

95%以上/95%-90%/90%-85%/85%-80%

（低于 80%取消当前学年所有考核资格，以上均按四舍五入计）

4分/3 分/2 分

/1 分

个人学年二课学时数占二课总要求时数的

75%以上/75%-50%/50%-25%/25%-0

（无二课学时不加分）

2 分/1.5 分/1

分/0.5 分

任职于校级团学组织/院级团学组织（任部门负责人在基础分值上另

加 0.5 分，任组织骨干在基础分值上另加 1 分）
1.5 分/1 分

担任统计与数学学院基层团支部班委/团小组组长 2 分/1 分

积极向院团委组织部投稿理论学习成果，并成功发布于院新媒体平

台
2 分



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 具体指标 分值

德育
道德品德与

集体意识

参与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培训班，被评为合格/优秀学员 2 分/3 分

参与统计与数学学院“分层次·一体化”团校培训班，被评为优秀

学员
1.5 分

无故缺勤（或迟到）班级、院级和校级集体活动

（缺勤 3 次及以上取消当前学年所有考核资格）
每次扣 1分

智育

学业成绩 个人加权平均成绩年级专业排名前 10%/前 20%/前 30%
1.5 分/1 分

/0.5 分

科研创新 按上一学年奖学金综合能力测评中“科研创新”版块所获分数的 10%计分

专业技能 按上一学年奖学金综合能力测评中“专业技能”版块所获分数的 10%计分

文体 文体特长 按上一学年奖学金综合能力测评中“文体特长”版块所获分数的 10%计分



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 具体指标 分值

劳育

社会实践与

志愿活动

参加一次院级（或校级）社会实践/获院级项目立项/获校级项目立

项/获院级表彰/获校级表彰

1 分/1.5 分/2

分/2.5 分/3 分

积极参与“大我青春”“镜头中的三下乡”等国家级社会实践赛事，

获校级推优/国家级奖项（具体赛事于社会实践期间跟进公布）
3 分/4 分

参加校内外组织的志愿活动，当学年志愿时长在50小时以内/50-100

小时/100-150小时/150-200小时/200小时以上（无志愿时长不加分）

0.5 分/1 分

/1.5 分/2 分

/2.5 分

评选获得校级文明寝室/星级寝室/优良学风宿舍（寝室每人均可加分） 1 分

参加一次美丽校园创建等环保活动 0.5 分


